附件1
 
兴安县脱贫劳动力跨省就业交通补助申报审批表

	申报人姓名
	　
	银行开户户名
	　

	身份证号码
	　
	开户银行名称
	　

	联系电话
	　
	一卡通存折账号
	　

	户主姓名
	　
	户主电话　
	
	脱贫年度
	

	身份类别（一般脱贫户、监测对象）
	
	申请交通补助金额（元）
	

	务工地点及单位名称
	　
　

	申报材料  
（附后）
	1、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）；
2、 脱贫人口户主(含监测帮扶对象)“一卡通”账户；
3、 跨省就业交通补助证明材料。（1）劳动合同、劳务协议、工作证明、参保证明、工资证明等其中一样；（2）车票原件或复印件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村委意见：          
           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	乡镇扶贫站初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
   

审核人： 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县乡村振兴局复核意见：





经办人：        复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（盖章）
	县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



经办人：        复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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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兴安县脱贫劳动力跨省就业交通补助申报表（汇总表）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序号
	乡镇
	行政村
	姓名
	公民身份号码
	联系方式
(移动电话)
	就业地点
	就业单位名称
	身份类别
	脱贫人口情况
	上岗时间
	交通补助金额（元）

	甲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	11

	例
	
	
	
	
	
	广东省X市（州）X县（区）
	填写单位全称
	
	
	日期格式为8位数字，如20161231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


乡村振兴局意见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局意见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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